附件2

申报材料清单
项目投资主体提交以下材料（纸质件一份，按顺序装订成册，逐页加盖投资主体公章或盖骑缝章，同时提交电子版光盘一份）：

一、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确认申请表（见附件1）。

二、光伏开发企业资质文件，包括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三、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文件。

四、电网企业支持并网意见文件（电网企业出具的书面支持并网意见或接入系统方案批复文件）。
五、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情况证明材料：

（一）项目现场全景照片、主要设备安装照片（需能清晰显示项目已建成）；
（二）主要设备（光伏组件、逆变器等）采购合同及发票复印件（可作为辅助证明）。

六、设施农业用地证明文件。
七、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支持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意见。

八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
